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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张掖市创建全省乡村振兴

示范区规划(２０２３—２０２７年)»的批复

张掖市人民政府,省农业农村厅:

你们关于 «张掖市创建全省乡村振兴示范区规划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７年)»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原 则 同 意 «张 掖 市 创 建 全 省 乡 村 振 兴 示 范 区 规 划

(２０２３—２０２７年)»(以下简称 «规划»),请认真组织实施.

二、«规划»实施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甘

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乡村全面振兴为方向,以缩小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提高农民生活品质为目标,以加强农业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和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为抓手,全面完成规划引

领、产业升级、乡村建设、城乡融合、治理提效、深化改革等任

务,为全省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探索经验、塑造样板.

三、张掖市人民政府要切实承担 «规划»实施的主体责任,

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强化具体措施,确保 «规划»确



定的目标任务全面完成.«规划»实施涉及的重要政策、重大工

程、重点项目等要按程序报批.

四、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工信厅、省民

政厅、省财政厅、省人社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

住建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水利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

省文旅厅、省卫生健康委、省乡村振兴局、省通信管理局、国网

省电力公司等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加强对张掖市创建全省乡村

振兴示范区工作的指导,在专项规划编制、重大项目安排、体制

机制创新等方面给予支持.一是支持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支持张掖市争取实施全国整市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试点,加

快推进水利工程建设和节水改造.实施好整村推进农房抗震改造

试点建设,积极创建 “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和市域突出单

位,加快农村地区信息基础设施资源的整合优化.二是支持培育

壮大特色产业.建设国家精品种子 “北扩高地”,积极申报一批

种质资源保护和育种创新能力提升项目,加快农业现代化示范区

建设,加快发展戈壁生态农业和乡村旅游.三是支持推进乡村建

设.加快全省乡村建设示范市创建,实施新一轮农村电网巩固提

升工程,扎实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四是支持推动城乡融合发

展.把集镇作为连接城乡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改造提升集镇形

象,推动市政公用设施向城郊乡村和规模较大中心镇、中心村延

伸,实现县乡村功能衔接互补,积极创建西部地区推进农村共同

富裕示范点.五是支持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继续改善乡镇学校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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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条件,加快推进河西走廊 (张掖)公共卫生医疗中心等重大项

目,创新农村养老服务模式,增强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

六是支持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加强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完善科技

人才考核评价、利益分配机制和激励政策,扎实推进科技成果转

化,助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

五、省农业农村厅要加强综合协调和督促指导,及时研究解

决 «规划»实施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强化监督评估,总结推广经

验做法.«规划»实施中的重大事项及时请示报告.

甘肃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３年４月１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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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委办公厅,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发展改革

委,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工信厅,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省

人社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住建厅,省交通运输

厅,省水利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文旅厅,省卫生健

康委,省乡村振兴局,省通信管理局,国网省电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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